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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回
應
》

。
范
光
群

為
了
慶
祝
今
年
的
司
法
節
，
本
人
在
全
國
律
師
雜
誌
寫
了
篇
社
論
，
題
目
是
「
司
法
應
提
升
保
障

人
權
的
功
能
」
'
正
切
合
今
天
的
主
題
.. 

「
司
法
與
人
權
保
障
」
。

因
此
，
本
人
今
天
仍
以
同

一
題
目
，

提
出
個
人
淺
見
，
以
就
教
於
各
位

。

這
篇
社
論
，
首
先
就
指
出
.. 

「
一
年

一
度
的
司
法
節
又
到
了
，
司

法
人
應
該
好
好
而
有
意
義
的
慶
祝
司
法
節

。

如
何
慶
祝
?
是
不
是
舉
行

一
個
慶
祝
大
會
，
大
家
聚
集

一

堂
，
行
禮
如
儀
的
熱
鬧

一
番
就
是
了
?
這
顯
然
是
不
夠
的
!
我
們
慶
祝
司
法
節
應
該
用
嚴
肅
的
態
度
，

深
刻
的
省
察
，
來
檢
討
我
們
的
司
法
是
否
發
揮
了
司
法
應
有
的
功
能
，
盡
到
了
司
法
應
盡
的
職
責
?
我

們
更
應
該
要
以
積
極
的
思
維
，
來
探
討
如
何
提
升
並
發
揮
司
法
的
功
能

。

」

說
到
司
法
的
功
能
及
職
責
，
憲
法
已
有
明
白
的
規
定

。

要
言
之
，
司
法
的
主
要
功
能
及
職
責
在
於

審
判
(
憲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)
及
保
障
人
權
(
憲
法
第
八
條
)

。

因
此
，
司
法
人
應
努
力
的
方
向
，
是
提



供
人
民
以
良
好
品
質
並
令
人
民
信
服
的
審
判
，
同
時
，
要
讓
人
民
感
受
到
，
法
院
是
真
正
保
障
人
權
的

地
方
，
是
真
正
尊
重
人
的
尊
嚴
的

地
方
。

關
於
司
法
的
審
判
功
能
的
提
升
，
因
非
本
次
研
討
會
的
主

題
，
茲
僅
就
人
權
保
障
，
加
以
論
述

。

人
格
尊
嚴
的
維
護
，
乃
現
代
文
明
國
家
所
追
求
的
目
標

。

越
是
文
明
程
度
高
的
社
會
，
對
人
格
尊

嚴
的
尊
重
程
度
越
高
，
反
之
，
越
是
野
蠻
或
獨
裁
專
制
的
社
會
，
人
的
尊
嚴
受
到
尊
重
的
程
度
就
越

低
。
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人
的
尊
嚴
所
受
到
尊
重
的
程
度
，
是
衡
量
該

一
社
會
文
明
程
度
的
指
標

。

所
以
現

代
文
明
國
家
無
不
以
憲
法
保
障
人
的
尊
嚴
，
我
國
憲
法
也
在
第

二
章
以
專
章
規
定

人
民
的
權
利
義
務
，

而
在
具
體
驢
列
憲
法
對
人
身
自
由
(
第
八
條
)
、
居
住
遷
徒
自
由
(
第
十
條
)
、
思
想
言
論
自
由
(
第
十

一
條
)
、
秘
密
通
訊
自
由
(
第
十

二
條
)
、
信
仰
宗
教
自
由
(
第
十

三
條
)
、
集
會
結
社
自
由
(
第
十
四

條
)
的
保
障
之
餘
，
特
又
於
第

二
十
二
條
規
定
:

「
凡
人
民
之
其
他
自
由
及
權
利
，
不
妨

害
社
會
秩
序

公
共
利
益
者
，
均
受
憲
法
保
障

。

」

我
們
的
憲
法
對
人
格
尊
嚴
的
維
護
，
雖
採
納
了
文
明
先
進
國
家
所
通
見
的
尺
度
加
以
規
定
，
但

是
，
所
謂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，
這
些
保
障
真
正
落
實
到
吾
人
日
常
社
會
生
活
的
程
度
又
如
何
?
無
可
諱

言
，
在
過
去
，
台
灣
因
在
經
濟
上
的
落
後
及
政
治
上
的
獨
裁
專
制
，
尤
其
在
戒
嚴
及
動
員
戳
亂
的
威
嚇

統
治
之
下
，
使
得
憲
法
關
於
保
障
人
格
尊
嚴
的
規
定
，
流
於
形
式
而
無
多
大
實
質
意
義
，
也
因
此
，
人

法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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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保
障
的
水
準
低
落
。

在
憲
政
體
制
之
下
，
司
法
是
人
權
的
衛
護
者
，
它
應
扮
演
保
護
人
權
的
重
要
角
色
，
法
院
應
是
令

人
民
感
到
安
全
而
有
尊
嚴
的
地
方
，
此
觀
憲
法
第
八
條
規
定

.. 

「
人
民
身
體
之
自
由
應
予
保
障
，
非
由

法
院
依
法
定
程
序
，
不
得
審
問
處
罰

。

」
「
人
民
因
犯
罪
嫌
疑
被
逮
捕
拘
禁
時
，
至
遲
於

二
十
四
小
時

內
移
送
該
管
法
院
審
問

。

本
人
或
他
人
亦
得
聲
請
該
管
法
院
，
於

二
十
四
小
時
內
向
逮
捕
之
機
關
提

審
。

」
「
人
民
遭
受
任
何
機
關
非
法
逮
捕
拘
禁
時
，
其
本
人
或
他
人
得
向
法
院
聲
請
追
究
，
法
院
不
得

拒
絕
。

」
即
甚
明
白

。

可
惰
的
是
，
我
國
過
去
的
司
法
，
在
威
權
統
治
時
代
下
，
不
但
未
見
其
發
揮
保

障
人
權
的
功
能
，
且
往
往
淪
為
統
治
者
壓
制
人
民
的
工
真
，
人
民
到
法
院
，
不
但
毫
無
人
的
尊
嚴
可

言
，
且
法
院
成
為
威
權
而
又
令
人
恐
懼
的
地
方

。

所
幸
，
隨
著
經
濟
的
快
速
發
展
，
政
治
民
主
化
的
有

成
，
台
灣
已
擠
身
於
已
開
發
國
家
之
林

。

而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不
論
政
府
抑
或
人
民
，
對
於
人
的
尊
嚴
的

要
求
，
也
大
幅
提
升
，
於
是
，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職
責
與
功
能
，
逐
漸
受
到
重
視
，
而
人
民
對
司
法
應

重
視
人
權
的
要
求
，
也
越
來
越
殷
切

。

隨
著
此

一
社
會
變
遷
，
就
人
權
保
障
而

言
，
姑
不
論
是
被
動
還

是
自
動
，
司
法
也
逐
漸
從
過
去
的
沉
睡
中
覺
醒
過
來
，
開
始
逐
步
的
發
揮
其
保
障
人
權
，
尊
重
人
的
尊

嚴
的
功
能
。

在
這
個
覺
醒
的
過
程
，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會
議
發
揮
了
它
重
要
的
火
車
頭
功
能
，
其
功
不
可

沒
。

就
以
最
近
幾
年
來
說
，
它
透
過
下
列
解
釋
，
喚
醒
了
司
法
的
靈
魂
，
使
其
發
揮
保
障
人
權
的
功



能
，
也
迫
使
政
府
去
除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障
礙

﹒

(
一
)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，
做
出
釋
字
第

三
八
六
號
解
釋
，
官

一示
違
警
罰
法
由
警
察
官
署
裁
決
的

拘
留
、

罰
役
係
關
於
人
民
身
體
自
由
所
為
的
處
罰
，
應
迅
改
由
法
院
依
法
定
程
序
為
之
，
以
符
憲
法
第

八
條
第

一
項
的
本
旨
。

但
行
政
機
關
卻
長
期
不
配
合
改
正
，
乃
復
於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以
釋
字
第

二
五

一

號
補
充
解
釋
，

官
一示
上
開
違
警
罰
法
的
規
定
，

「
至
遲
應
於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年
七
月

一
日
起
失
其
效

力
，
並
應
於
此
期
限
前
修
訂
相
關
法
律

。
」
終
於
迫
使
修
訂
法
律
，
讓
拘
留

、

罰
役
的
處
罰
權
，
回
歸

法
院
。(

二
)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作
成
釋
字
第

三
八
四
號
解
釋
，
宣
示
檢
肅
流
氓
條
例
第
六
條

、

第
七
條

授
權
警
察
機
關
得
逕
行
強

制
人
民
到
案
，
第
十

二
條
關
於
秘
密
證
人
剝
奪
被
移
送
裁
定
人
與
證
人
對
質

詰
問
的
權
利
等
規
定
均
屬
違
憲
，
至
遲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
二
月

三
十

一
日
失
其
效
力

。

(
三
)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作
出
釋
字
第

三
九
二
號
解
釋
，
宣
示
刑
事
訴
訟
法
原
來
關
於
賦
予
檢
察

官
羈
押
被
告
之
權
、

撤
銷
羈
押
、

停
止
羈
押
、

再
執
行
羈
押
、
繼
續
羈
押
等
各
項
處
分
權
之
規
定
以
及

提
審
法
第

一
條
以
「
非
法
速
捕
拘
禁
」
為
聲
請
提
審
條
件
的
規
定

，

均
違
憲
，
應
至
遲
於
解
釋
滿

二

年
時
失
其
效
力

。

(
四
)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作
出
釋
字
第

三
九
六
號
解
釋
，
盲

一示
公
務
員
的
懲
戒
，
懲
戒
機
關
「
應

Þfp 
j去
:J..,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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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
法
院
之
體
制
，
且
懲
戒
案
件
之
審
議
，
亦
應
本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之
原
則
，
對
被
付
懲
戒
人
予
以
充
分

之
程
序
保
障
，
例
如
採
取
直
接
審
理
、

言
詞
辯
論
、

對
審
及
辯
護
制
度
，
並
予
以
被
付
懲
戒
人
最
後
陳

述
之
機
會
。

」

(
五
)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作
成
第
四

三
六
號
解
釋
，
明
白
宣
示

:

「
軍
事
審
判
機
關
所
行
使
者
，

國
家
刑
罰
權
之

一
種
，
其
發
動
與
運
作
，
必
須
符
合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之
最
低
要
求
，
包
括
獨
立

、

公
正
之
審
判
機
關
及
程
序

。

」
「
本
於
憲
法
保
障
人
身
自
由
、
人
民
訴
訟
權
利
及
第
七
十
七
條
之
意

冒
，
在
平
時
經
終
審
軍
事
審
判
機
關
宣
告
有
期
徒
刑
以
上
之
案
件
，
應
許
被
告
直
接
向
普
通
法
院
以
判

決
違
背
法
令
為
理
由
請
求
救
濟

。
」
軍
事
審
判
法
「
不
許
被
告
逕
向
普
通
法
院
以
判
決
違
背
法
令
"
為
理

由
請
求
救
濟
部
分
，
均
與
上
開
憲
法
意
冒
不
符
，
應
自
本
解
釋
公
布
之
日
起
，
至
遲
於
屆
滿

二
年
時
失

其
效
力
。

」

最
近
，
立
法
院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十

二
月
大
幅
修
正
刑
事
訴
訟
法
，
不
但
依
釋
字
第

三
九
二
號
解

釋
，
使
羈
押
權
回
歸
法
院
，
且
明
文
賦
予
被
告
絨
默
權
(
第
九
十
五
條
)
、
禁
止
疲
勞
訊
問
(
第
九
十

八
條
)
及
夜
間
訊
問

(
第

一
百
條
之

一
)
，
更
增
設
智
能
障
礙
者
及
被
害
人
保
護
的
規
定
(
第

二
十
七
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
三
十

一
條
第

二
頃
、

第
三
十
五
條
第

三
項
、
第
二
四
八
條
之

一
)。
又
於
民
國
八
十
八

年
十
月
二
日
大
幅
修
正
軍
事
審
判
法
，
明
定
被
告
不
服
最
高
軍
事
法
院
宣
告
有
期
徒
刑
以
上
，
或
高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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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事
法
院
宣
告
死
刑
、
無
期
徒
刑
之
上
訴
判
決
者
，
得
以
判
決
違
背
法
令
為
理
由
，
向
最
高
法
院
提
起

上
訴
;
又
被
告
不
服
高
等
軍
事
法
院
宣
告
有
期
徒
刑
之
上
訴
判
決
者
，
得
以
判
決
違
背
法
令
為
理
由
，

向
高
等
法
院
提
起
上
訴
(
第

一
八

一
條
)
。

這
些
，
都
彰
顯
了
台
灣
社
會
對
人
的
尊
嚴
的
重
視
，
提
升

了
我
國
對
人
權
保
障
的
水
準

。

我
們
不
厭
其
煩
的
列
述
上
開
大
法
官
會
議
解
釋
及
刑
事
訴
訟
法
、
軍
事
審
判
法
修
正
的
重
要
內

容
，
除
了
藉
此
肯
定
大
法
官
及
立
法
委
員
們
對
尊
重
人
的
尊
嚴
及
提
升
人
權
保
障
所
做
出
的
貢
獻
外
，

更
重
要
的
，
是
要
藉
此
提
醒
職
司
審
判
的
司
法
體
系
尤
其
是
法
官
們
，
應
體
察
台
灣
社
會
進
步
的
脈

動
，
要
更
積
極
的
善
盡
並
發
揮
其
保
障
人
權
的
職
責
，
而
此

一
職
責
，
是
憲
法
所
賦
予
的
，
是
責
無
旁

貸
的
。

我
們
很
高
興
的
看
到
許
多
法
官
懷
於
職
責
的
神
聖
，
努
力
於
人
權
保
障
的
提
升
，
並
作
出
相
當

的
貢
獻
。

我
們
注
意
到
下
列
對
人
權
保
障
的
提
升
具
有
深
刻
意
義
的
判
決

.. 

(
一
)
最
近

一
、

二
年
以
來
，
法
院
對
於
被
告
自
白
採
取
了
較
為
嚴
謹
的
態
度
，
在
調
查
確
與
事

實
相
符
前
，
不
輕
易
僅
憑
自
白
為
主
要
證
據
認
定
被
告
犯
罪
，
這
不
但

把
握
了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
一
五
六

條
明
定
白
白
應
非
出
強
暴
脅
迫
且
與
事
實
相
符
者
，
始
得
為
證
據
，
以
及
「
被
告
之
白
白
，
不
得
作
為

有
罪
判
決
之
唯

一
證
據

，
仍
應
調
查
其
他
必
要
之
語
據
，
以
察
其
是
否
與
事
實
相
符

。

」
的
精
神
，
且

對
刑
求
的
禁
絕
，
會
產
生
直
接
而
立
即
的
效
果
，
於
提
升
人
權
的
保
障
，
有
莫
大
的
助
益

。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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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二
)
最
近

一
審
法
院
及
最
高
法
院
先
後
出
現
判
決
，
認
以
非
法
或
不
正
之
方
法
所
取
得
之
證

據
，
無
證
據
能
力
，
不
得
做
為
認
定
犯
罪
事
實
的
證
據
(
參
見
台
灣
花
蓮

地
方
法
院
八
十
五
年
度
易
字

第
九
八
九
號
刑
事
判
決
及
最
高
法
院
八
十
四
年
度
台
上
字
第

三
七
五
五
號
刑
事
判
決
)
。

(
三
)
最
近
，
台
北

地
方
法
院
對
於
警
察
機
關
違
法
為
夜
間
訊
問
所
得
到
被
告
的
白
白
，
認
為
違

反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原
則
而
不
具
證
據
能
力
(
見
中
國
時
報
八
十
八
年
八
月
五
日
第
八
版
)
，
真
體
的
貫

澈
新
增
訂
的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
一
百
條
之

一
禁
止
夜
間
訊
間
的
規
定
，
並
賦
予
違
反
的
法
律
效
果

。

(
四
)
最
高
法
院
最
近
判
決
(
八
十
八
年
度
台
上
字
第

三
七
六
六
號
刑
事
判
決
)
，
認
為
:

「
審
判

筆
錄
雖
有
『
對
本
案
全
卷
證
物
有
何
意
見
?
(
提
示
)
』
之
籠
統
記
載
，
但
其
所
調
查
者
究
為
何
項
證

據
?
所
提
示
者
又
為
何
項
卷
宗
內
之
證
據
資
料
，
皆
語
焉
不
詳
，
且
與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
一
七
三
條
:

『
審
判
長
每
調
查

一
證
據
畢
，
應
詢
問
被
告
有
無
意
見

』
之
規
定
不
合
，
實
與
未
經
調
查
無
異

。
」
否

定
了
傳
統
以
概
括
、
籠
統
方
式
詢
問
被
告
對
卷
內
證
據
有
無
意
見
之
調
查
證
據
方
法
，
進
而
認
定
以

此

方
式
調
查
證
據
「
實
與
未
經
調
查
無
異

」
「難
謂
適
法
」
'
使
得
被
告
的
辯
解
權
益

，

獲
得
較
為
確
實
的

保
障
。以

上
事
例
正
顯
示
，
我
國
法
院
開
始
鮮
明
的
以
人
權
保
護
者
的
姿
態
，
積
極
的
發
揮
司
法
保
障
人

權
的
功
能
，
這
種
功
能
的
繼
續
發
揮
，
切
合
時
代
進
步
的
要
求
，
有
助
於
司
法
信
譽
的
建
立
，
我
們
肯



定
這
種
努
力

。

前
些
時
候
，
由
於
法
務
部
的
掃
黑
政
策
，
把
黑
社
會
的
大
哥
們
羈
押
在
台
東
綠
島
，
引
發
了
所
謂

法
院
是
否
應
配
合
政
府
政
策
進
行
審
判
的
問
題

。

我
們
支
持
政
府
掃
黑
，
但
所
支
持
的
是

「
依
法
」
掃

黑
，
而
不
是
犧
牲
人
權
的
掃
黑
;
我
們
也
認
為
法
院
的
獨
立
審
判
，
不
應
脫
離
社
會
脈
動
，
否
則
，
司

法
將
脫
離
社
會
而
無
以
發
揮
司
法
的
功
能

。

但
是
，
我
們
要
指
出
司
法
不
能
淪
為
政
府
遂
行
其
政
策
的

工
具
，
否
則
，
又
如
何
能
以
司
法
制
衡
行
政
?
又
何
必
強
調
維
護
審
判
獨
立
?
須
知
，
公
平
審
判
維
護

人
權
，
正
是
司
法
的
基
本
功
能
所
在
!
至
於
打
擊
犯
罪
，
維
護
治
安
，
乃
行
政
的
職
責
，
非
司
法
的
職

責
，
何
得
要
求
司
法
配
合
維
護
治
安

、

打
擊
犯
罪
?
基
此
，
我
們
支
持
台
東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基
於
人
權

保
障
，
對
於
掃
黑
人
犯
悉
羈
押
綠
島
的
質
疑

。

在
刑
事
訴
訟
法
及
軍
事
審
判
法
修
正
後
，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功
能
在
制
度
上
已
愈
見
加
強
，
至
於

如
何
落
實
這
些
規
定
，
如
何
進

一
步
強
化
司
法
對
人
權
的
保
障
，
提
升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功
能
，
則
是

全
體
國
民
尤
其
是
司
法
人
應
戮
力
以
赴
的
責
任

。

本
人
認
為
要
提
升
司
法
對
人
權
的
保
障
，
下
列
幾
點

應
列
為
繼
續
努
力
的
重
點
﹒
.

(
一
)
賦
予
法
官
以
個
案
的
違
憲
審
查
權
，
使
憲
法
關
於
人
權
保
障
的
規
定
，
在
每
個
真
體
個
案

中
，
得
以
迅
速
而
具
體
的
實
現

。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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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二
)
真
正
落
實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
一
五
四
條
「
犯
罪
事
實
應
依
證
據
認
定
之
，
無
證
據
不
得
推
定

其
犯
罪
事
實

。
」
即
「
無
罪
推
定
」
的
原
則
及
理
念
，
使
人
民
免
於
「
縱
無
確
實
的
證
據
，
仍
難
免
於

被
入
罪
」
的
恐
懼

。

(
三
)
繼
續
嚴
格
化
白
白
證
據
能
力
的
條
件
，
並
在
審
判
上
減
少
對
自
白
的
依
賴
，
以
減
少
刑
求

的
發
生
。

(
四
)
強
化
辯
護
人
在
偵
查
及
審
判
中
的
辯
護
功
能
，
以
落
實
人
民
訴
訟
權
的
保
障
。


